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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单位

国草

曲麻莱县政府

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格尔木市红柳村全体村民

格尔木市林阳沥青砼工贸有限公司

青海昆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中共都兰县委都兰县人民政府

青海开泰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格尔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无锡红豆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泽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四川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

格尔木亿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海西州统计局

孙勇超

施光艳

谷朝阳

李福权

柏云霞

郭远远

陈亮萍

陈萍

李霞

赵雪

龙文琴

高单单

张起禄

捐款金额（元）

100,000.00

50,000.00

1,960.00

18,500.00

3,630.00

18,400.00

304,000.00

287,500.00

30,010.00

70,000.00

52,800.80

7,200.00

6,560.00

15,000.00

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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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2.00

10.00

1.00

1.00

2.00

3.00

5.00

1.00

5.00

1.00

备注

口罩

100只羊，200箱

酒精，口罩

馒头，蔬菜等

月饼，牛肉等

方便面,矿泉水等

牛羊肉，饮用水等

牛羊肉等

口罩,防护服,方便面等

卫衣，卫裤

医疗物资

口罩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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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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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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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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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968，388.80

捐款单位

郭鑫

金鑫蕊

潘梅珍

陶贺宁

王小龙

曾丽珍

李小霞

张玉栋

李海平

林欣怡

黎晓婷

邓雨晨

袁堂会

李丽

徐刘香

苏正松

郭秋红

樊韦凤

马方俊

何东杰

马娇娇

田佳新

刘含嫣

于雪林

于雪林

周光桔

郭晓雪

捐款金额（元）

10.00

10.00

2.00

2.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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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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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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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市红十字会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款公示
捐款名单（第十三批）

（上接七版）医疗救治医院，用于保障

集中隔离点、中高风险区等人员的就

医需求。

23.患者救治。患者入院后，需在

8时内确定诊断分型，诊断后 2小时内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

网络直报。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

应在方舱医院实行集中隔离管理、对

症治疗和病情监测，如病情加重，使

用负压救护车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24. 出院或解除隔离后管理。岀

院或解除隔离人员交由街道 (社区、

村) 进行 7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街

道 (社区、村)组织专人负责居家健康

监测人员的管理，落实 24小时值班制

度，做好登记造册和监测信息收集，

定期报告居家健康监测人员管理情

况。岀院或解除隔离人员健康监测期

间因其他疾病需要住院治疗的，由所

在市(州)指定的涉疫医院进行收治。

25. 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中高风

险区患者由指定医疗救治医院承担救

治保障，由属地街道 (乡镇)、社区 (村)
工作人员对接 120 救护车接送。集中

隔离点需外出就诊的急危重症患者与

中高风险区患者就诊办法流程相同；

非急危重症患者由隔离点工作人员联

系就近涉疫医疗救治医院就医，并安

排专用车辆接送。低风险区及其他区

域的急危重症患者，由 120 指挥中心

安排救护车转运至就近医疗机构救

治。

六、感染预防控制
26. 定点 (方舱) 医院。定点医院

隔离病区和方舱医院工作人员严格按

区域防护要求穿脱防护用品。污染区

内应当配有职业暴露应急处置箱，将

呼吸道职业暴露后的处置流程张贴在

病区明显处，供应急情况下使用；所

有工作人员应当严格实行闭环管理，

不得在定点医院内安排驻地。病区内

原则上不设陪护，对确需陪护的儿

童、老人等患者允许 1 名家人在知情

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陪护。陪护人员在

院期间全程严格闭环管理。

27. 发热门诊。发热门诊要提级

管理，由分管医疗工作的副院长负

责，疫情期间严格实行全流程闭环管

理。发热门诊应当按照“三区两通

道”设置，各分区之间应当有物理隔

断，各区域和通道出入口设有醒目标

识。医务人员进入发热门诊和留观病

室，严格按区域防护要求穿脱防护用

品。医疗机构应当将有发热或(和)呼
吸道症状且无法明确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的患者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相关

检验检查结果未反馈前，应当将患者

安置在发热门诊进行留观。

28. 普通病区 (房)。规范设置预

检分诊，落实首诊负责制，加强对患

者有关新冠肺炎症状、流行病学史及

呼吸道症状的问诊，如有不能排除患

者按规定路线引导发热门诊就诊。规

范设置过渡病室，用于单人单间收治

暂无核酸检测结果的患者或者隔离排

查可疑的患者。普通病区实行非必要

不陪护、不探视，特殊情况确需陪护

的，陪护人员应当相对固定。

29.接受诊疗措施时需患者摘除口

罩的科室/部门。 所在地区发生多点

散发或聚集性疫情时，应当严格实行一

室一医一患，避免交叉感染。诊室通风

良好，必要时采取机械通风或动态空

气消毒措施。实施易产生气溶胶的诊

疗操作时，操作医务人员应当做好个

人防护，在诊疗不同患者之间应更换

个人防护用品，并提前做好消杀。

30. 医疗机构涉疫情况处置。非

定点医院出现涉疫人员(阳性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或次密接者)时，立即由专

业院感防控人员进行疫情风险评估，

并报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与疾控机

构综合研判，提出疫情封管控意见。

经流行病学调查后，确定密切接触者

和次密接者，及时与辖区疾控机构联

系，落实规定的管控措施，原则上封

管控或停诊时间不超过 2天。对于急

诊、透析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产

科 (产房)、新生儿病房 (NICU)等重点

科室精准采取封管控措施,保障急危

重患者和特殊群体的就医需求。

31. 集中隔离场所。集中隔离点

相邻、对门的隔离人员要错峰取餐，

取餐时佩戴 N95/KN95 防护口罩, 避
免交谈和短暂停留。集中隔离点内如

发现阳性人员，复核确定后 2 小时内

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对出现可疑交

叉感染的集中隔离点，立即开展专题

调查，全面排查评估风险，对所有风

险人员重新计算隔离时间。走道、楼

梯、公共卫生间等场所及门把手和电

梯按键等接触频繁部位每日定期进行

消毒。隔离期间房间和卫生间可由隔

离人员自行消毒。物品、家具表面等

可能被污染的表面每天消毒两次，受

唾液、痰液等污染时随时消毒。解除

隔离观察后的房间、设施及物品，由

集中隔离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清洁和

消毒。出现病例的房间、设施及物品

在疾控机构指导下由专业人员进行终

末消毒及评估。

32. 一线工作人员的管理。一线

工作人员防控做到“十禁止”，即：禁

止两人以上同空间同时就餐；禁止两

人以上同时吸烟；禁止两人以上同住

一屋；禁止在未防护情况下交谈和接

触服务对象；禁止未经培训考核合格

者上岗；禁止采样人员未消杀进行连

续采样；禁止医务人员串岗跨区流

动；禁止频繁更换工作人员岗位；禁

止闭环管理人员破环；禁止工作人员

带病不报上岗等。每日工作完毕后，

当日用过的防护用品统一回收，按照

医疗废物妥善处置。

33. 医疗废物处置。各医疗废物

产生、收集、贮存、转运和应急处置单

位应在当地人民政府及生态环境、卫

生健康、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妥善管理和处置

医疗废物。

七、信息发布
34. 公开发布信息。对外公开发

布信息以网络直报数据为依据，不能

早于网络直报；发生疫情后，当地疫

情防控指挥部 5 小时内发布权威信

息，不得晚于次日召开新闻发布会，24
小时内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

时间一般不在深夜等特殊时段召开，

时长一般控制在 40—60分钟，特殊情

况可视情调整。


